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1月 4日（星期二）下午 3:30 

地點：行政樓 1樓 A109會議室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黃教務長寶園                 紀錄：陳思瑜 

壹、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參、宣讀及確認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定：解除列管。 

肆、歷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一案 

    案由：歷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

表一案，敬請鑒察。 

說明：本次檢查結果，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共 3案，建議解除列管者計

3案。 

擬辦：本案均已辦結，建議解除列管。 

決定：解除列管。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校 115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工作計劃經費之申請案，提請審核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辦

理。 

二、 115年度預計申請計畫經費：設備費合計 50,000元，人事費合計

1,400,000元，輔導業務費合計 551,900元，招收業務費合計 20,000

元，雜支合計 33,114元，交通費合計 8,000元，經費總額合計

2,063,014元，計畫經費詳如附件二。 



 

 

三、 115年度計畫經費之設備費預計購買 2台平板電腦以供特殊教育學生

課堂學習使用。 

四、 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第 8點

第 5項第 3款規定，輔導員每人每年最低研習時數為 36小時，研習

時數資料應於年度計畫經費申請時，一併報本部作為經費審查參據。

檢附資源教室 2位輔導人員 114年度研習時數統計表詳如附件三，統

計至 10月止，輔導人員陳思瑜合計研習時數為 91小時，輔導人員蕭

芳宜合計研習時數為 43小時，皆符合每年最低研習時數規定。  

五、 交通費申請係由教育部全額補助，旨在協助無法自行上下學之特殊教

育學生，每名學生每月補助 800元，全年以 10個月計算，每人每年

補助 8,000元。本校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

助實施要點」於 114年 10月 16日召開審查會議，審議通過 115年度

1名學生之申請案，補助金額 8,000元。詳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新訂「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

用及敘薪要點」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要點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

點」及教育部臺教學（四）字第 1122805890號函訂定。 

二、 本業經 114年 5月 14日 113學年度第 1次特教中心會議審議通過；

嗣於 114年 8月 5日提請 114學年度第 1次法規委員會審議，決議

為「本案屬權責單位自訂管理規則，不列入法規會審議」，爰調整至

本次會議討論，合先敘明。 

三、 為建構本校特殊教育中心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用與敘薪之制度依



 

 

據，爰訂定進用條件、薪資基準、年資晉級原則，俾利人力聘任、

教育部補助作業及經費核銷等行政作業之順利推行，確保人員聘任

之穩定與專業性。 

四、 新增重點為： 

（一）明確界定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進用資格及職責。 

（二）訂定薪點基準及年資晉級機制，符合教育部補助作業規範。 

（三）增訂研習時數及考核獎勵原則，以確保專業發展與人員留

任。 

五、 為因應制度調整，既有輔導人員將依薪資基準表附註規定，以最相

近薪點折合金額換敘；具專業資格認定者，依規定採認相當薪點。

後續將依校內程序上簽辦理。 

六、 依據教育部臺教學（四）字第 1142800055號函，本要點如經通過，

得自計畫起始日（114年 1月 1日）生效。並應於 114年 12月 31日

前報教育部備查。 

七、 檢附案揭要點草案（附件五）、逐點說明(附件六)、113學年度第 1

次特教中心會議記錄（附件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

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附件八）、教育部臺教學（四）字第

1122805890號函(附件九)及教育部臺教學（四）字第 1142800055號

函(附件十)。 

決議：本案薪資級距晉升幅度偏高，恐造成經費支應壓力，建議調整薪資

基準表級距與晉薪機制，修正後再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4時 45分）。 

 




